
正本
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花蓮縣政府 函

970 

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1號

受文者：本府教育處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年4 月 25 日
發文字號：府社婦字第 11100836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。
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簡瑩麗
電話：03-8228995
傳真：03-8239895
電子信箱：kenhome@hl.gov.tw 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於本 (111) 年5 月 5 日至 6 月 7 日辦理性平小學堂

有獎徵答活動， 宣導性別平等觀念，惠請貴單位協助公告活

動訊息並轉知所屬， 以廢為宣導學生及社會大眾踴躍參加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 、依據行政院秘書長111年4 月 22 日院臺性平字第 1110172500號

函辦理（隨文檢附）。

二、活動網站請搜尋 「 性平小學堂」或至https://www.gender.ey.g

ov.tw/School/ 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各處（本府社會處除外）
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

縣表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（室）主管決行

第1頁，共1頁




